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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17]AN345-6 号 

 

致：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新纶科技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作为新纶科技本次重

组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称“《原法律

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唐千军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53 号），新纶科技本次

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所律师在进一步核查的基础上，就本次重组之标

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

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

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重

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办法》《重组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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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重组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纶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及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资料，新纶

科技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唐千军、劳根洪、中信投资、金石坤享、

景从投资及景从贰号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千洪电子 100%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

千洪电子将成为新纶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新纶科技、千洪电子及交易对方提供的决策文件及相关批复文件并经查

验新纶科技公开披露信息，新纶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经取得

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已经新纶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和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2. 中信投资、金石坤享、景从投资和景从贰号已分别召开董事会或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议同意将各自所持千洪电子股权转让给新纶科技。 

3. 千洪电子已召开股东会，同意唐千军、劳根洪、中信投资、金石坤享、

景从投资和景从贰号将所持千洪电子合计 100%股权转让给新纶科技，且各交易

对方均已放弃对其他方拟向新纶科技转让之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 2018 年 1 月 23 日，商务部出具《商务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决定书》（商反垄初审函[2018]第 32 号），决定对新纶科技收购千洪

电子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5. 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唐千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653 号），核准本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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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纶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取得了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宁国市市监局 2018 年 4 月 19 日出具的“（宁）登记内变字[2018]第

347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及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60805560A）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千洪电子已就其 100%股权的权属变更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千洪电子成为新纶科技全资子公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办理

完成过户手续。 

 

四、年度利润分配对本次重组方案的影响 

 

根据新纶科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新纶科技董事会先后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和 2018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及《关于实施 2017 年度权

益分配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及

发行数量的公告》，新纶科技在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实施完毕。 

 

根据新纶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约

定及新纶科技《关于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本次重组之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 20.06 元/股调整为 10.02 元/股，股份发行数量由

55,700,000 股调整为 111,511,177 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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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万元） 调整前股数（股） 调整后股数（股） 

唐千军 62,186.00 31,000,000 62,061,876 

劳根洪 28,084.00 14,000,000 28,027,944 

中信投资 6,018.00 3,000,000 6,005,988 

金石坤享 6,018.00 3,000,000 6,005,988 

景从投资 5,416.20 2,700,000 5,405,389 

景从贰号 4,012.00 2,000,000 4,003,992 

合计 111,734.20 55,700,000 111,511,177 

注：交易对方一致同意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量为非整数股时，股份数量向下取整数，小数部分不

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新纶科技关于本次重组的上述调整方案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交易各方关于本次重组的约定。 

 

五、本次重组后续事项 

 

根据重组方案，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 新纶科技尚需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就向唐

千军、劳根洪、中信投资、金石坤享、景从投资及景从贰号发行股份事宜向结算

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及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2. 新纶科技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限内向募集资金的认购方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向结算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3. 新纶科技尚需向深交所申请办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4. 新纶科技尚需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与上述新增股份相关之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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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新纶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取

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

办理完成过户手续，本次重组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

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交易各方关于本次重组的约定，相关后续事项的

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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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周  涛 

 

 

                    

                                                  袁月云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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